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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已废止！2022年新规要注
意哪些事项？

公司名称 深圳市讯科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精英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九围社区洲石路723号强
荣东工业区E2栋二楼

联系电话 13352906691 13352906691

产品详情

《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转移办法》）由生态环境部会同公安部和交通运输部制定发布
，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5号）同时废止。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5号）已废止

那么涉及的相关企业需要注意哪些内容？跟小e一起来看：

一、《转移办法》内容主要变化有哪些

相较于《联单办法》仅涉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管理，《转移办法》对危险废物转移全过程提出了管理
要求，增加了危险废物转移相关方责任、跨省转移管理、全面运行电子联单等内容，完善了相关条款：

一是在《联单办法》基础上，重新制定《转移办法》，由生态环境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

二是明确危险废物转移相关方的一般责任，增加了移出人、承运人、接受人、托运人责任，细化了从移
出到接受各环节的转移管理要求。

三是明确危险废物转移遵循就近原则，尽可能减少大规模、长距离运输。

四是强化危险废物转移环节信息化管理，推动实现危险废物收集、转移、处置等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
溯。

五是优化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服务，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对申请材料、审批流程进行了简化，
提高审批效率，加强服务措施。

二、危险废物转移相关方的责任主要有哪些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危险废物转移的监管，《转移办法》规定了危险废物转移的移出人、承运人、接受人
、托运人等转移相关方的责任，明确了从移出到接受各环节的转移管理要求。

对于危险废物移出人，具有对危险废物的合规委托责任、编制管理计划、建立管理台账、如实填写运行
转移联单、及时核实接受人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等责任。

对于危险废物承运人，具有核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如实填写运行转移联单、记录运输轨迹、合规运输
、将危险废物全部交付给接受人和及时告知移出人运输情况等责任。

对于危险废物接受人，具有核实拟接受的危险废物相关信息、如实填写运行转移联单、合规利用处置、
及时告知移出人危险废物接受及利用处置情况等责任。

对于危险废物托运人，具有确定危险废物对应危险货物类别、编号等信息，以及合规委托、妥善包装、
核实承运人相关信息等责任。

三、危险废物转移联单运行有哪些新要求

《转移办法》对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运行管理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完善。

一是加强信息化监管，全面运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填写、运行危
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因特殊原因无法运行电子联单的，可先使用纸质联单，于转移活动完成后十个工
作日内在信息系统补录。

二是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数据应当在信息系统中至少保存十年。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开危险废物转移
相关污染环境防治信息。

三是实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全国统一编号，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编号由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统一发
放。

四是优化转移联单运行规则，允许同一份危险废物转移联单转移一个或多个类别危险废物，增加了不通
过车（船或者其他运输工具）且无法按次对危险废物计量的其他转移方式的联单运行要求。

具体要求可以查看以下文件：

转移联单的样式可以参考如下：

三、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1.联单编号和二维码

1.1联单编号由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根据《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规定的
编码规则自动生成。

1.2二维码由信息系统自动生成，通过扫描二维码可获取联单有关信息。

2.危险废物移出信息填写注意事项

2.1单位名称、地址、经办人及联系电话根据移出人在信息系统注册信息自动生成。



2.2应急联系电话是为应对危险废物转移过程突发环境事件需要紧急联系的单位电话，可以是移出人的电
话，也可以是受移出人委托提供应急处置服务的机构的电话。

2.3废物名称、废物代码、危险特性、形态、有害成分名称等危险废物信息可以根据移出人在信息系统中
备案的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点选生成。废物名称、废物代码、危险特性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确定；
危险废物形态填写固态、半固态、液态、气态、其他（需说明具体形态）；有害成分名称是指危险废物
中的主要有害成分名称，每种废物可包含多种有害成分；包装方式填写桶、袋、罐、其他（需说明具体
包装方式）；包装数量填写不同包装方式的数量；移出量填写该类危险废物移出的重量（以吨计，**至
小数点后第四位）。

3.危险废物运输信息填写注意事项

3.1单位名称、营运证件号等信息根据承运人在信息系统中注册信息自动生成。

3.2驾驶员、联系电话、运输工具及牌号根据承运人在信息系统中注册信息进行点选；运输工具填写汽车
、船等交通工具；牌号为交通工具对应的牌照号码。

3.3运输起点填写危险废物运输起始的地址，应该为移出人生产或经营设施地址；经由地为危险废物运输
依次经过的地级市（盟、自治州），由信息系统生成或驾驶员填写；运输终点填写危险废物运输终止的
地址，应该为接受人生产或经营设施地址。

3.4采用联运方式转移危险废物的，可在运输信息部分增加后续承运人相关运输信息。3.5实际起运时间、
实际到达时间由驾驶员完成信息系统相关操作后生成。

4.危险废物接受信息填写注意事项

4.1危险废物接受信息中的危险废物序号、废物名称和废物代码由信息系统自动生成，与移出人填写的一
致。

4.2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在信息系统中进行点选，主要内容为：无、数量存在重大差异、包装存在重大差异
、形态存在重大差异、性质存在重大差异、其他方面存在重大差异（需说明哪方面存在重大差异）。

4.3接受人处理意见在信息系统中进行点选，内容主要为：接受、部分接受、拒收。

4.4拟利用处置方式在信息系统中进行点选，利用处置方式主要参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HJ 1033）附录F“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方式代码”等；如点选其中的
“其他”方式，需说明具体利用处置方式。

4.5接受量填写接受人实际接受该类危险废物的重量（以吨计，**至小数点后第四位）。

5.移出人、承运人、接受人应保证本转移联单填写的信息是真实的、准确的。

*后，附上危废跨省转移申请表的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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